苏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苏人才〔2018〕3号


关于印发《苏州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市各有关单位：

现将《苏州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苏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018年3月19日
苏州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苏委发〔2016〕28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高层次人才是指：
（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发达国家权威学术机构会员（或称“院士”）等国内外顶尖人才；
（二）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社部“百千万人才工程” 、中科院“百人计划”等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双创人才”（含省“双创团队”领军人才），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姑苏人才计划资助的领军或相当于领军人才，苏州“杰出人才奖”“科技创新创业市长奖”获得者；
（三）其他经认定相当于上述层次、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第三条  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工作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指导，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人才服务中心负责实施，部门各司其职、市县上下联动共同做好高层次人才服务工作。

第二章  服务内容
第四条  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内容主要包括：
（一）姑苏英才服务卡、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专业技术资格、国际职业资格、留学回国人员身份证明、异地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人才管理关系转移备案等资格认定类项目；
（二）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居留和出入境、人才落户、人事代理、子女入学、医疗保健、贡献奖励、人才乐居、住房公积金等待遇落实类项目；
（三）工商、税务、金融、海关等创业服务类项目；
（四）各类人才计划、科技项目申报等咨询服务类项目。
第五条  由市人才服务中心牵头制定《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指南》（以下简称《服务指南》），明确办理流程、提交资料、办理时限、联系方式等具体事项，并对外公开发布。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动态调整。

第三章  服务方式
第六条  在市人才服务中心设立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设立服务专窗、专网、专员和专线，打造线上线下服务平台，采取集中受理、统一对接、跟踪办理的服务模式，建立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和服务专员制。
第七条  高层次人才服务实行“一站受理、集中办理、跟踪反馈、统一建档”：
（1）一站受理。用人单位或高层次人才登录线上平台或到线下专区，提交必要资料，由服务中心统一受理。按权限可当场办理的，当场办结答复。
（2）集中办理。无法当场办结的事项，由服务中心代为接收，统一对接相关部门，各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并反馈。需本人亲自到场办理的事项，各部门应提供预约和绿色通道服务，由服务中心派员陪同办理。
（3）跟踪反馈。服务中心全程跟踪事项办理进展，相关事项办结后，及时将办理结果反馈至用人单位或高层次人才。
（4）统一建档。服务中心对高层次人才服务事项统一建立电子档案，实行跟踪服务和满意度测评，定期对高层次人才服务工作进行统计分析和通报。

第四章  服务保障
第八条  建立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人才服务中心召集，协商研究涉及的重大事项，及时解决高层次人才的合理诉求。

第九条  各县级市、区应设立相应的人才服务机构或窗口，按照属地化原则，做好本地高层次人才服务工作，完成上级交办事项。市人才服务中心负责对各地高层次人才服务机构进行业务指导。
第十条  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涉及的相关单位，应按照职责分工，设立人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效率。明确具体分管领导、责任处（科）室，配备至少1名服务专员，并设立AB岗，公布服务专员名单和联系方式，服务专员变动时应及时报备。
第十一条  建立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考核机制。服务中心制定考核办法，对各相关单位高层次人才服务工作进行日常考核和满意度测评。相关服务情况纳入市级机关部门绩效管理考核体系。
第十二条  建立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问责机制。对未按要求落实服务事项，或在受理、承接时无正当理由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影响办结进度的，服务中心定期进行通报，并按规定对相关单位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进行问责。
第十三条  建立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信息系统。各相关单位应主动配合提供相关数据和业务端口，建立信息交换和数据共享的高层次人才服务信息库，有条件的应逐步推动服务事项网上申报、网上流转、网上办结、网上答复。涉及高层次人才的个人信息，各相关单位应做好保密工作。
第十四条  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开办费用纳入市人才开发专项资金预算，日常工作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部门预算，并逐步过渡到“以事定费”的方式来保障经费。服务中心应严格管理和使用经费，确保专款专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各县级市、区可结合本地实际，参照本办法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人才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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